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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院

关于对研究生培养质量工程项目 2024 年经费第一批拨款的通知

各相关培养单位:

研究生院现对研究生培养质量工程项目 2024 年经费进行第一批拨款，

适用的项目是2022年和2023年研究生精品示范课程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

学案例的省级立项项目、2023 年研究生教材的校级立项项目、及 2024 年

基础性研究生培养质量工程项目。项目经费来源于省财政专项，零余额，

年底清零，经费的使用必须遵循经济类别的占比要求（详见拨款清单中

的“经费使用说明”）。具体通知如下。

对于课程建设类项目（含案例项目），省级立项和校级立项的项目均

实行责任制，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，项目建设周期为 2

年，省级立项的中期检查和验收检查由省里统一布置，校级立项的中期检

查和验收检查由学院自行组织。省级立项的项目经费由学校研究生培养质

量工程专项支持，校级立项的项目经费由学院研究生管理费支持。省级立

项课程20000元/项和省级立项案例10000元/项的建设经费分两批次划拨

到承研学院，第一次在省里发文公布后的 4 月份划拨，第二次在次年划拨。

对于教材建设类项目，校级立项教材的建设经费由学校研究生培养质

量工程专项支持，5000 元/项,分两批次划拨到承研学院，第一次在校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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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项结果公布的当年划拨，第二次在次年划拨。校级立项教材的出版经费

由研究生院和学院共同支持。

（一）划拨到承研学院的经费类别

1. 第一大类：课程建设

（1）2022年立项2023年初发文课程，2023年已拨首款、2024年再拨尾款10000元

（2）2022年立项2023年初发文案例，2023年已拨首款、2024年再拨尾款5000元

（3）2023年立项2023年12月发文课程，2024年划拨首款10000元

（4）2023年立项2023年12月发文案例，2024年划拨首款5000元

2. 第二大类：教材建设

2023年立项发文的教材立项，2023年已拨首款、2024年再拨尾款2500元

以上两大类，按学院统计、按负责人统计的类别及清单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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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承研学院对上述两大类经费的管理要求

（1）专款专用。研究生精品示范课程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、

研究生教材等，均算作研究生培养质量工程建设项目，学校划拨的研究

生培养质量工程建设项目专项经费，只能用于研究生培养质量工程的建

设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
（2）按学院拨款。研究生培养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的年度拨款，按

照学院承担的各个分项的项目经费数汇总，划拨到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

工程项目账号下，由学院负责经费管理。

（3）按经济类别使用。每个项目的经费拨款额度见上表。经费来

源于省财政专项，各项目的经费使用须严格遵照批复的经济类别及占比

执行。

（4）经费年度清零。研究生培养质量工程项目的经费按“零余额”

管理，年底学校将进行经费清零。各项目负责人需合理规划项目的各年

度建设进度。

（5）完成进度跟踪。学院需对承研的研究生培养质量工程项目进

行定期进度跟踪及管理，确保建设经费落到实处，力争稳步推进取得成

效。

（二）由研究生院统筹的经费类别

1. 第一大类：基础性研究生培养质量工程项目

综合各学院申报情况、上年度基础性研究生培养质量工程项目指标

完成情况、累计资助情况及本年度专项经费批复情况，确定了 2024 年

基础性研究生培养质量工程项目各个学院的经费额度，各学院按额度分

配表经济类别及占比执行，由研究生院统筹支出，年底零余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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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第二大类：教材出版费

2024 年研究生教材出版计划，按已登记预留的名额统计如下，各学

院须督促出版进度，完成出版计划。

研究生院

2024 年 4 月 18 日


